
关于《永春县连片低效工业用地改造项目

建设用地置换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推进我县连片低效工业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自然资源部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78号）《试点办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永盘活办纪〔2025〕4号）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精神，我局牵头起草了《永春县连片低效工业用地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置换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就该实施办法内容说明如下：
一、制定实施办法的必要性
根据《泉州市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方案》及相关规定，为规范我县建设用地置换行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资源整体配置效率，推进区域统筹和集中连片开发，促进高质量发展，有必要结合我县需要制定永春县连片低效工业用地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置换实施办法。

建设用地置换是指为实现连片低效工业用地整合开发，经县政府批准，在建设用地连片盘活利用中，以“双方自愿、凭证置换、面积相近或价值相当”为原则，土地权属人协议置换土地，置换不涉及货币形式或非货币形式等各种形式的补差价。

二、文件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包含六项内容，具体为：

第一项：规定适用范围。本办法所指建设用地置换是指为实现连片低效工业用地整合开发，经县政府批准，在建设用地连片盘活利用中，以“双方自愿、凭证置换、面积相近或价值相当”为原则，土地权属人协议置换土地，置换不涉及货币形式或非货币形式等各种形式的补差价。
第二项：规定置换类型。建设用地置换包含以下几种情况：（一）同一农村集体不同用地主体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之间的置换；（二）不同农村集体之间不同用地主体或同一用地主体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之间的置换；（三）不同用地主体或同一用地主体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使用权之间的置换；（四）不同用地主体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之间的置换；（五）同一农村集体存量建设用地之间的置换；（六）不同农村集体之间存量建设用地之间的置换；（七）国有存量建设用地之间的置换；（八）农村集体存量建设用地与国有存量建设用地之间的置换。

第三项：规定办理条件。建设用地置换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一）改造项目总用地面积30亩以上；（二）置换地块已纳入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地块（项目）上图入库范围；（三）置换土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详细规划；（四）置换地块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应权属清晰且无争议，无抵押、预查封、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形，且均已取得不动产权证（集体土地须取得集体土地所有权证或土地使用权登记，国有建设用地已完成土地使用权登记），并且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权利的情形；（五）置换地块原则上必须满足净地条件，如有地上建（构）筑物的，权属人须承诺自行拆除或自愿放弃地上建（构）筑物权利，并完成产权注销登记；（六）置换地块属农村集体所有的，应经本集体经济组织2/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属国有储备用地的，应取得县土地储备中心的书面同意；置换或调整地块属公有主体资产的，应取得其主管部门的书面同意。

第四项：规定申请材料。建设用地置换需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一）永春县连片低效工业用地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置换申请表（附件1）、连片低效工业用地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置换方案（附件2）以及置换方案涉及地块的位置示意图、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图、国土空间规划图、最新年份遥感影像图、用地红线图等材料作为申请表附件附后，并加盖申请单位骑缝章；（二）县盘活办同意列入全县盘活利用低效用地项目清单的文件；（三）置换地块涉及集体所有土地的，提交按照永春县有关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规定进行民主表决同意的会议材料以及土地使用权人同意的证明材料；涉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提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书面意见（其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涉及公有主体的，应提交主管部门同意置换的书面意见；涉及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应附股东会议或董事会议表决同意的意见）；（四）申请人（及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按照不动产登记的收件要求提供）；（五）置换地块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核对原件收复印件）；（六）具有土地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地价评估报告。
第五项：规定办理程序。建设用地置换按以下程序办理：（一）提出申请；（二）部门审查。县自然资源局联合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税务局等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三）公示审批。县自然资源局综合各方面意见，对符合政策规定的，在县政府政务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四）签订置换协议。县政府审批通过后，置换双方根据县政府的批复文件签订建设用地置换协议；（五）完善用地手续。（六）不动产登记。置换双方按照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清单要求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第六项：附则。主要包括存量建设用地定义、解释机关和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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